
南華大學試場規則 

98.11.25  本校 98 學年度第 4 次招生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
101.9.20  本校 101 學年度第 2 次招生委員會修正通過 

 
一、考生須於規定之時間，攜帶准考證入場，未到考試時間，不得入場。遲到逾

二十分鐘者，不准入場，已進入試場者，三十分鐘內不得出場。准考證必須

保持清潔，不得書寫其他任何文字或符號，違者取消考試資格。 

二、考生應按照准考證號碼入座，違者該科試卷作廢。 

三、考生應將准考證及國民身分證正本(得以有效期限內之護照、居留證、附加

照片之健保卡或駕照正本代替)入場應試。 

四、答案卷、考桌及准考證三者之座位號碼須完全相同，如有不符，應即舉手，

請在場監試人員查明處理。 

五、考生除應用文具外，不得攜帶簿籍、紙張或具有通訊電子、計算及記憶等功

能之各類器材物品入座，其他有礙試場安寧等物品入座，違者扣減該科十

分，經發現後未交予監試人員保管者，該科不予計分；有關個人之醫療器材

如助聽器等，須事先報備並經檢查方可使用，違者扣減該科五分。 

六、除各科試題或招生簡章上有特別註明可使用計算機之科目外（僅限非程式型

及非記憶型計算機），其餘科目一律不得使用計算機。 

七、考生在考試進行中發現試卷不清時，得舉手請監試人員處理，但不得要求解

釋題意。 

八、考生不得交談、偷看，違者該科答案卷不予計分。 

九、考生不得有抄襲、傳遞、夾帶、頂替或其他舞弊情事，違者由監試人員將事

實記載於試場記載表內，提送招生委員會取消資格，並得將該考生勒令退出

試場。 

十、答案卷內不得書寫任何非答案之符號及文字，違者該科試卷不予計分。 

十一、各科答案，均須寫在答案卷內，除繪畫或音樂類可使用鉛筆繪圖或標示，

其他限用藍色或黑色筆填答。。 

十二、答案卷不得攜出試場，試題必須隨同答案卷繳回，違者取消考試資格。 

十三、考試結束鈴（鐘或其他訊號）響畢，考生須即停止作答，並依監試人員指

示繳卷，遲延繳卷或繼續作答者，該科試卷扣減五分，未聽從監試人員制

止者，該科不予計分。 
十四、考生交卷後，應遵照主、監試人員指示離開試場，不得逗留試場門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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